
了解非法集资，防范诈骗陷阱 

  

非法集资活动猖獗，案件数量居高不下，大案要案频发，涉案地

域广，涉及行业多，参与集资群众众多，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

的利益，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，非法集资已经

演变成为典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。 

什么是非法集资？ 

在《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中规定，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

门批准，以发行股票、债券、彩票、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

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，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、实物

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。 

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 等非法集资犯罪活

动，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单位，研

究制定了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，并于 2011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。 

非法集资的常见伪装 

(一)假冒民营银行的名义，借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

构的政策，谎称已经获得或者正在申办民营银行的牌照，虚构民营

银行的名义发售原始股或吸收存款。 



(二)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。主要有两

种形式：一是发售虚假的理财产品；二是虚构借款方，以提供借款

担保名义非法吸收资金。 

(三)打着境外投资、高新科技开发旗号，假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

公司设立网站，并在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、原始股、境外上市、

开发高新技术等信息，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景或者许诺高额预期回

报，诱骗群众向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资金，然后关闭网站，携款逃

匿。 

(四)以“养老”的旗号非法集资，主要有两个突出的形式：一是

以投资养老公寓、异地联合安养为名，以高额回报、提供养老服务

为诱饵，引诱老年群众“加盟投资”；二是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

座、免费体检、免费旅游、发放小礼品方式，引诱老年人群众投入

资金。 

(五)以高价回购收藏品为名非法集资，以毫无价值或价格低廉的

纪念币、纪念钞、邮票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，声称有巨大升值空

间，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，引诱群众购买，然后携款潜逃。 

(六)互联网投资中介平台(P2P)，虚构投资项目，私设资金池，

违规自融自担，宣称风险备用金由银行监管但却未充分披露相关监

管信息，以高息为诱饵，进行集资诈骗。 



(七)通过发布媒体广告、举行财富讲座、散发传单、微信、博

客、电子邮件等形式，以销售理财产品、基金产品等为载体，承诺

高收益，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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